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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

2020-001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股东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1）。 公司股东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金华相家” ）为满足资金需求，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本次减持将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

月内进行。

截至2020年1月1日，金华相家股份减持计划期间已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

将减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金华相家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集中竞价 2019-7-1 7.005 265,200 0.02

(二）该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金华相家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3,494,272 1.19 13,229,072 1.17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3,494,272 1.19 13,229,072 1.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金华相家在本次减持股份之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13,494,272股。 2019年7月1日，

金华相家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265,200股；2019年7月22日，其参与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096,035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华相家持有

公司股份3,133,0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

二、其他说明

（一）金华相家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实际减持

情况符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本减持计划的实施未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公司基本面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20-001

债券代码：

128016

债券简称：雨虹转债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雨虹转债（债券代码：128016）转股期为2018年3月29日至2023年9月25日；转

股价格为人民币22.40元/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四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9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公开

发行了1,84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4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7]645号” 文同意，公司18.40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年10月2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雨虹转债” ，债券代码

“128016” 。

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雨

虹转债自2018年3月2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38.4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99980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999907股，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0日。 根据上述规定，“雨虹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38.48元/股调整为22.5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6月20日生

效。

2018年12月17日，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完成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锁

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共计707.9337万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其中，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2.89万股，回购价格为3.5883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688.0438万股， 回购价格为4.6706

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16.9999万股， 回购价格为

10.6824元/股。 由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经计算“雨虹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2.55

元/股调整为22.6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12月18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9日）的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3,540,159股）后的总股本1,468,543,799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根据上述规定，“雨虹

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2.63元/股调整为22.3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5月30

日生效。

2019年11月20日，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公司完成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共计

817.6638万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其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792.6103万股，回购价格为4.3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24.6285万股，回购价格为10.3824元/股；激励对象宋华杰女士持有

的应于2018年由公司回购注销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0.425万股因司法冻结事宜，尚未办理回购注销手续（相关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股份回购价格为4.3706元/

股），目前该部分股份已解除冻结，公司与前述股份一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由于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经计算“雨虹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2.33元/股调整为22.43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11月22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共向1,752名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736.2528万股，授予价格为10.77元/股，其中向307名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A股普通股382.2369万股；1,446名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2,354.0159万

股来自公司已回购的本公司股票 （其中1名激励对象获授的股份既来源于公司定向发行A股

普通股又来源于公司已回购的本公司股票）。 目前，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向307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382.2369万股的登记手续，该部分限

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12日。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1,483,911,

924股增加至1,487,734,293股。 根据公司雨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经计算雨虹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2.43元/股调整为22.4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12月12日

起生效。

二、雨虹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四季度，雨虹转债因转股减少41,000元，转股数量为1,826股。 截至2019年12月

31日，雨虹转债剩余金额为1,839,325,900元。 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一 、 有

限售条

件股份

478,085,

175

32.04

3,822,

369

0 0

15,218,

771

19,041,

140

497,126,

315

33.41

高管锁

定股

422,394,

367

28.31 0 0 0 -144,750 -144,750

422,249,

617

28.38

股权激

励限售

股

55,690,808 3.73

3,822,

369

0 0

15,363,

521

19,185,

890

74,876,698 5.03

二 、 无

限售条

件股份

1,014,002,

777

67.96 0 0 0

-23,393,

583

-23,393,

583

990,609,

194

66.59

三 、 总

股本

1,492,087,

952

100.0

0

3,822,

369

0 0

-8,174,

812

-4,352,

443

1,487,735,

509

100.0

0

注：1、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共计8,176,638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其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7,926,103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

性股票为246,285股， 激励对象宋华杰女士持有的应于2018年由公司回购注销的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共4,250股因司法冻结事宜， 尚未办理回购注销

手续（相关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股份回购价格为4.3706元/股），目前该部分股份已解除冻结，公司已与前述股

份一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此次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 股权激励限售股合计减少8,176,638

股，减少总股本8,176,638股；2019年11月25日，公司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谭文彬先生因

任职变动导致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股）减少144,75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相应增加144,

750股； 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股份数量27,362,528股，其中23,540,159股

限制性股票来自公司已回购的本公司股票，其余3,822,369股限制性股票来自公司定向发行A

股普通股，此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股权激励限售股增加27,362,528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减少23,540,159股， 增加总股本3,822,369股；2019年第四季度， 雨虹转债转股数量为1,826

股，增加无限售条件股份1,826股。综上，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共计增加19,041,140股，无限售

条件股份共计减少23,393,583股，总股本共计减少4,352,443股。

2、2019年第四季度，雨虹转债转股数量为1,826股，增加总股本1,826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10-85762629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东方雨虹”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雨虹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643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爱建集团” ）发布《关于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临2019-037），公告公司股东上海均瑶（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瑶集团” 或“增持人” ）计划于2019年7月3日起6个月内增

持最低不少于0.1%、最高不超过0.5%爱建集团股份。

●2019年10月10日， 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对外披露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公司股东均瑶集团于2019年8月6日，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45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以均瑶

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 增持平均价格为

8.54元/股，合计金额388.67万元。 （以上情况详见公司临2019-061号公告）

●2019年11月29日， 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对外披露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公司股东均瑶集团于2019年11月28日，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35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以均

瑶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增持平均价格为

8.58元/股，合计金额304.44万元。 （以上情况详见公司临2019-075号公告）

●2019年12月14日， 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对外披露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公司股东均瑶集团于2019年12月10日、13日（公司敏感期除外），以自有

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812,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0.05%（以均瑶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得出），增持平均价格为8.98元/股，合计金额729.23万元，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最低

增持比例。 （以上情况详见公司临2019-078号公告）

●2020年1月2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均瑶集团《告知函》，告知均瑶集

团于2019年12月24日、25日、30日、31日（公司敏感期除外），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1,0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6%（以均瑶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增

持平均价格为9.39元/股，合计金额957.80万元。 本阶段增持完成后，均瑶集团合计

增持公司股票2,6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此前承诺的本次增持计划已履

行完毕。截至本公告日，均瑶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70,357,85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29.00%。

2020年1月2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均瑶集团《告知函》，告知均瑶集团

于2019年12月24日、25日、30日、31日（公司敏感期除外），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1,0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6%（以均瑶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增

持平均价格为9.39元/股，合计金额957.80万元，本阶段增持完成后，均瑶集团合计

增持公司股票2,6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此前承诺的本次增持计划已履

行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二）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470,

357,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00%。

（三）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股东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2019年1月3日， 公司发布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临

2019-002），公告公司股东均瑶集团本次增持计划自2019年1月3日起6个月内增持

最低不少于1%，最高不超过1.9%的公司股份。 该次增持已于2019年7月1日完成，均

瑶集团合计增持公司股票16,219,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以上事项请见公司

临2019-002、007、033、036号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均瑶集团基于传承并弘扬“爱国建设” 理念，打

造百年爱建，对爱建集团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为了实现建设爱建集团规范的法人治

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拟于自2019年 7月3日起未来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最低不少于公司总股本的0.1%、最高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0.5%。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均瑶集团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逐

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9年7月3日起不超过6个月，本次增

持以均瑶集团自有资金进行，为避免短期内集中投入大量资金，同时从维护市场平

稳，避免造成公司股价产生较大波动的角度考虑，在6个月内完成具有更高可行性。

增持人秉承价值投资理念，增持计划期限设定为6个月，有利于增持人合理控制增

持成本。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均瑶集团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

险；如出现上述风险，均瑶集团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应对，并及时对外披露。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19年8月6日， 均瑶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增持爱建集团股票45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以均瑶集团增持股数除

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增持平均价格为8.54元/股，合计金

额388.67万元。

2019年11月28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均瑶集团《告知函》，告知均瑶集

团于2019年11月28日，（公司敏感期除外）， 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35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以均瑶集

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增持平均价格为8.58

元/股，合计金额304.44万元，已完成本次最低增持比例的50%。

2019年12月13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均瑶集团《告知函》，告知均瑶集

团于2019年12月10日、13日（公司敏感期除外），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81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5%（以均

瑶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增持平均价格为

8.98元/股，合计金额729.23万元，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最低增持比例。

2020年1月2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均瑶集团《告知函》，告知均瑶集团

于2019年12月24日、25日、30日、31日（公司敏感期除外），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爱建集团股票1,0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6%（以均瑶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增

持平均价格为9.39元/股，合计金额957.80万元。

本阶段增持完成后，均瑶集团合计增持公司股票2,6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16%，此前承诺的本次增持计划已履行完毕。

截止2020年1月2日，均瑶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70,357,855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29.00%（以均瑶集团增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

小数得出）。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3日

股票代码：

002224

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20-002

债券代码：

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224� � � �股票简称：三力士

债券代码：128039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5.83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12月14日至2024年6月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三力

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5号”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发行了62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2,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293号”文同意，公司6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6月2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债券代码“128039” 。

根据相关法规和《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自2018年12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三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38元/股。

2018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

议案》，并提请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三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7.38元/股调整为5.84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8月13日起生效。

2019年6月4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

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4元/股调整为5.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6月4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三力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四季度，三力转债因转股减少21,862,400元（218,624张），转股数量为3,749,911股，剩余可转债

余额为258,587,000元（2,585,870张）。

2019年第四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86,

899,

955.00

26.10

%

186,

899,

955.00

25.96

%

高管锁定股

186,

899,

955.00

26.10

%

186,

899,

955.00

25.96

%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529,

307,

257.00

73.90

%

3,749,

911.00

3,749,

911.00

533,

057,

168.00

74.04

%

三、总股本

716,

207,

212.00

100.00

%

3,749,

911.00

3,749,

911.00

719,

957,

123.00

100.0

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575-8431368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三力士）、《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三力转债）。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转债代码：

113017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770,000元债券转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260,08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8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尚有155,923.00万元债券未转股，

占“吉视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述

(一)可转债核准发行情况

2017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77号）。 2017年12月27日，公司公开发行了1,

5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6,000万元。 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

年，即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23年12月26日。

(二)挂牌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9号文同意，公司156,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18年1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吉视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17” 。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情况

按照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2018年

7月2日至2023年12月26日，初始转股价格为2.98元/股。 公司以2018年6月27日为股权登记

日实施了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吉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98

元/股调整为2.96元/股，详见公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临2018-031号)。 公司以2019年7月3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

分配，吉视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2.96元/股调整为2.95元/股，详见公告《吉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劵转股价格的公告》

(临2019-029号)。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共有770,000元债券转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260,

08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84%。 其中，自2019年10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3,000元债券转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16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3%。

(二)未转股情况

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尚有155,923.00万元的“吉视转债” 未转股，占“吉视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19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2019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11,060,262 1,016 3,111,061,278

总股本 3,111,060,262 1,016 3,111,061,278

四、 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431）88789022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1月03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0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资产置换背景及具体内容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八菱科技” ）分别于

2019年4月19日、2019年5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2019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人民币90,775.32万元收

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润天源” ）51％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弘润天源于2019年5月28日完成本次交易对应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自2019年6月起被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弘润天源股权款已全部支付完毕。具体详见公司

于2019年4月20日、2019年5月7日、2019年5月30日、2019年8月1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2） 及其他

相关公告。

由于弘润天源存在资产瑕疵及大额资金占用， 弘润天源于2019年1月19

日与王安祥、金明武及相远东共同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各方同意将弘润

天源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314,814,644.86元债权

（扣除其他应付款800万元后，实际置出资产为306,814,644.86）、在建工程

账面余额36,537,033.96元及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127,638,877.36元的健

康中心大楼作为置出资产（置出资产合计470,990,556.18元）向王安祥及金

明武、相远东置入位于大兴区半壁店绿茵花园别墅的七处房地产。 置换标的

物的价值将依据各自委托并经对方认可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值确定。

2019年4月19日， 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手方中的莒南恒鑫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莒南恒鑫” ）、莒南弘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莒南弘润” ）及王安祥共同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

让协议》，莒南恒鑫、莒南弘润及王安祥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保证上述

置入资产在本《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完整、合法的置入弘润天源。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该等资产无法完整置入弘润天源的，莒南恒鑫、莒南弘润

及王安祥应经八菱科技许可，置入其他经八菱科技认可的经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后的等值资产，并应承担因此给弘润天源造成的损失及依本《股权转让协

议》而承担的违约责任。

截至2019年10月28日， 王安祥以现金方式置换了弘润天源其他应收款

306,814,644.86元，剩余健康中心大楼建筑物（在建工程账面余额36,537,

033.96元及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127,638,877.36元）尚未完成置换。 由于

健康中心大楼建筑物是在租赁的土地上建造，弘润天源目前还没有取得土地

使用权，近期内无法办理地上附着物的房产证等权利文件，因此，存在产权瑕

疵，尚需进行置换。

对于尚需置换的健康中心大楼建筑物， 王安祥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在

2019年12月31日前， 与王安祥名下位于大兴区半壁店绿茵花园别墅桃园150

号楼（房地产）进行置换；若因任何原因，导致该资产无法完整置入弘润天源

的，王安祥将以现金方式或其他经八菱科技认可的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

等值资产置入弘润天源，并承担因此给弘润天源造成的损失及由此引起的法

律责任。 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1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弘润天源

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置换延期暨变更的议案》， 同意对弘润天源

资产置换方案调整如下：（1）弘润天源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其他应收款账

面余额314,814,644.86元债权及其他应付款800万元债务由王安祥以现金方

式置换。 弘润天源其他应付款800万元由王安祥支付，扣除该笔应付款后，王

安祥实际应置换弘润天源其他应收款306,814,644.86元。（2）弘润天源在建

工程账面余额36,537,033.96元及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127,638,877.36元

的健康中心大楼建筑物尚需与王安祥名下位于大兴区半壁店绿茵花园别墅

桃园150号楼房地产进行置换， 该部分资产置换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前完

成。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该部分资产无法完整置入弘润天源的，王安祥将以现

金方式或其他经八菱科技认可的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等值资产置入弘

润天源。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2019年11月1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置换延期暨变更的公

告》（ 公告编号:� 2019-161）及其他相关公告。

二、资产置换进展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弘润天源健康中心大楼资产置换尚未完成。 因考

虑到弘润天源未来业务重心计划转移至海南，弘润天源不需要在北京增加经

营场地，王安祥拟以现金方式置换弘润天源的健康中心大楼。 现由于王安祥

股票质押融资资金不足，需转让部分房产筹措资金，其目前已签署了相关的

资产转让协议，预计在2020年1月15日前收到房产转让款。 为此，王安祥再次

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在2020年1月15日前，以现金方式完成与弘润天源健康

中心大楼房地产 （在建工程账面余额36,537,033.96元及长期待摊费用账面

价值127,638,877.36元）的资产置换；若因任何原因无法完成置换的，其愿意

承担因此给弘润天源造成的损失及依据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弘润天源拟置出的健康中心大楼并非弘润天源的核心资产，弘润天源目

前的生产经营并未完全依靠该建筑场所进行，王安祥拟以现金方式置换弘润

天源的健康中心大楼不会影响弘润天源的正常经营。 公司将继续敦促王安祥

尽快履行上述承诺完成资产置换，并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王安祥出具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01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更名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企业发展需要，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浙江艾荣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其名称进行了变更， 变更后名称为

浙江荣泰健康电器有限公司。

其于近日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湖州市南浔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浙江荣泰健康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313555525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南浔大道2166号

法定代表人：林琪

注册资本：柒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8月14日

营业期限：2014年8月14日至2029年8月13日

经营范围：按摩椅、智能家居健康小件（瘦身机、美容仪）研发、生产、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02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1月25

日、2019年2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3月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016），于2019年3月14日进行了首次回购，并于2019年4月2日、

2019年5月6日、2019年6月4日、2019年6月18日、2019年7月2日、2019年8月2日、

2019年8月24日、2019年9月3日、2019年10月9日、2019年11月2日、2019年12月3

日披露了回购股份的相关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2019-038、2019-043、2019-045、2019-052、

2019-055、2019-061、2019-066、2019-071、2019-077、2019-080）。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3,

630,26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5930%，成交的最低价格25.66元/股，成交的

最高价格33.3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100,606,911.51元（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971

证券简称：

*ST

高升 公告编号：

2020-01

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了 《关于收到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法律文书暨诉讼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2019-92号）。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收到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仙桃法院

“）出具的（2019）鄂9004民初341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汉江中院” ）出具的（2019）鄂96民辖终50号民事裁定书。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88号）。公司股东于平、翁远、许磊以“认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召

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 为由提起诉讼，请求仙桃法院撤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并请求判令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公司对此案向仙桃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仙桃法院出具的（2019）鄂9004民初3417号

民事裁定驳回公司对案件管辖权的异议。 公司不服仙桃法院相关裁定，向汉江中院提起管

辖权异议上诉，汉江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

2019年12月29日， 公司向汉江中院申请撤回管辖权异议上诉，2019年12月31日，于

平、翁远、许磊向仙桃法院申请撤回对公司的起诉。

二、裁定结果

根据汉江中院出具的编号为（2019）鄂96民辖终5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公司撤回

对仙桃法院（2019）鄂9004民初3417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的上诉。 上述裁定为终审裁

定。

根据公司收到的仙桃法院（2019）鄂9004民初341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仙桃法院

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

三、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汉江中院和仙桃法院对此案出具的的民事裁定书， 公司对于仙桃法院管辖权异

议民事裁定的上诉已撤回，原告于平、翁远、许磊对公司相关诉讼已被撤回。 本次诉讼裁定

结果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没有影响。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01

债券代码：

113534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转股代码：

191534

转股简称：鼎胜转股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5,383,000元鼎胜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3,624,323股， 占鼎胜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842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鼎胜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198,617,000

元，占鼎胜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5.583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号）核准，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9年4月9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540,000张，每张面值100元，共计125,400.00万

元，期限6年。

（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65号文同意， 公司12.5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4月3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债券代码“113534” 。

（三）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鼎胜转债” 自2019年10月1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

为20.80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5.28元/股。

1、2019年7月8日，公司披露了《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鼎胜转债” 转股价格调

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2），因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鼎胜转债的转股价格

自2019年7月15日由20.80元/股调整为20.70元/股。

2、2019年9月24日，公司披露了《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向下修正“鼎胜转

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5）， 鼎胜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10月16日起由

20.7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2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即自2019年10月16日至 2025年4月8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5,383,000元鼎胜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624,323股，占鼎胜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8429%；尚未转股的鼎胜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1,198,617,000元，占鼎胜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5.583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10月15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9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4,374,800 0 194,374,8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5,625,200 3,624,323 239,249,523

总股本 430,000,000 3,624,323 433,624,323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11-85580854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